江苏省基层工会办理社团法人资格登记及发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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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基层工会办理社团法人资格

登记及发证说明

一、申请单位报送预审材料：

1、“关于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结果的报告”复印件；

2、上级工会对“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结果的批复”复印件；

3、建立女职工委员会的内部文件（25名女职工以上的单位）；

4、工会主席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1份；

5、年度工会经费收支预、决算表。

二、领取和填报四种表格：

1、表一：《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资格核准登记申请书》；

2、表二：《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资格核准登记表》；

3、表三：《江苏省基层工会经费、财产验资证明》；

4、表四：《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验资：

情况1、新建企业工会及没有银行基本帐户的工会，凭建会批复到银行开设临时帐户，汇入款项，并取得银行对帐单作为审查登记机关（设在地方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验资依据，待取得社团法人资格证书和机构代码证后，再办理基本帐户手续。

情况2、原有银行基本帐户的工会只需要提供(1)基层工会会计年报表复印件；(2)当前工会帐户银行对帐单复印件。

三、核准登记、发证：

总工会法工部核准后发给《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副本）和《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四、申请社团组织机构代码证：

在取得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后30日内，持《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副本）、《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和上级工会批复成立的文件，到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领社团组织机构代码证。

五、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年审工作所需材料和程序：

《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有效期为3年，期满需要进行年审。年审的步骤为：

1、领取和填报《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资格自有经费、财产状况年审表》；

2、交当前工会帐户银行对帐单复印件，

3、交上年度年基层工会会计年报复印件；

4、如果已经换届，交①工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报告②上级工会同意选举结果的批复。如果已经满届或者超届，必须先行换届，再办理手续。

5、原证书（3份）收回；如果任何一本证书遗失，都必须由本级工会写出证书遗失情况说明，加盖本级和上级工会公章后，方可换发新证。

6、工会主席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1份；

7、经核准，填发给《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副本）和《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新证书。

六、工会名称变更所需材料和程序：

1、填写《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资格核准登记表》；

2、填写《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3、交“工会更名报告”的复印件；

4、交上级工会“同意更名的批复”的复印件；

5、交工会主席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1份；

6、如果已经换届，交①工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报告②上级工会同意选举结果的批复。如果已经满届或者超届，必须先行换届，再办理手续；

7、收回原证书（3份）。如果任何一本证书遗失，都必须由本级工会写出证书遗失情况说明，加盖本级和上级工会公章后，方可换发新证；

8、《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有效期为3年，如果期满，需要同时进行年审；

9、经审核，填发《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副本）和《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新证书。

七、工会法定代表人变更所需材料和程序：

1、填报《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2、交工会主席变更的报告（换届选举结果的报告或者增补报告）和上级工会对换届选举结果的报告的批复或者对增补报告的批复；

3、交工会主席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1份；

4、收回《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副本）和《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5、收回原法定代表人证书；如果任何一本证书遗失，都必须由本级工会写出证书遗失情况说明，加盖本级和上级工会公章后，方可换发新证；

6、经核准，填发新的《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副本）（如《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副本）在届期内可不换发）和《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7、如果本届工会委员会已经满届或者超届，必须先行换届，再办理手续；

8、《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有效期为3年，如果期满，需要同时进行年审，同时按照年审要求提供材料。

八、工会社团法人注销所需的材料和程序：
取得工会法人资格的基层工会因所在的企业破产或者企业、事业单位、机关被撤销而依法撤销的，应向原审查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并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申请书和上级工会关于该基层工会经费、财产清理及债权债务完结的证明。经原审查登记机关审查后，收回原发证书。

需要提供的材料：

1、办理注销的基层工会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申请书；

2、上级工会同意该工会注销的批复；

3、上级工会关于该基层工会工会经费、财产、债权债务都已经处理完结的证明；

4、上级工会关于该基层工会的帐户已经注销、印章已经交给上级工会销毁或者封存的证明；
5、收回《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副本）和《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申请单位报送预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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